
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广东省民政厅

关于社会组织年度工作报告的实施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编制的2023年度工

作报告书，保证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并

接受监督。

法定代表人签字：  

基金会印章：  

时间：  2024 年 4 月 28 日

(说明: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由本人亲笔签名，不接受电子签章等其他非手签格式)



责任书

根据《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会组织年度工作报告的实施办法（试行）》等有

关规定编制的2023年度工作报告书，签订责任书如下：

一、保证填报内容政治表述严谨、规范、准确。

二、保证填报内容不存在非法链接。

三、保证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以上内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政治、法律责任并接受监督。

法定代表人签字：

社会组织印章：

时间：2024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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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440000079580617N

宗旨

惠及残障提高智障人士的生活品质。

业务范围

资助智障人士社区化服务模式推广；为智障孤儿和智障人士家庭提供助学

助养；资助对智障人士有利的康复活动。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是否慈善组织 是
认定（登记）为慈

善组织时间
2017-04-20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

资格证书
无 取得证书时间 无

成立时间 2013-10-14 原始基金数额 200.0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广东省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基金会住所 广州市麓景东路43号沙河登峰综合市场二楼自编203房

电子邮箱 admin_hl@hlcn.org 传真 020-83509270

邮政编码 510091 网址 www.hlcn.org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孟维娜 18022369676 020-83509270

在本组织担任的职务 理事长（会长） 其他 无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张武娟 020-83509270 18022369611 gzhlsg@alyun.com

年报工作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李西志 020-83509270 13926198165 994427958@qq.com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职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张武娟 秘书长 020-83579270 18022369611
gzhlsg@alyun.

com

理事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孟维娜 020-83572736 18022369676 1098829905@qq.com

理事数 7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

3 专职工作人员数 8

工作人员总数 8 中共党员人数 2

大学专科人数 4
大学本科及以上人

数
4

35岁及以下人数 1 36岁至45岁人数 6

46岁至55岁人数 1 56岁及以上人数 0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税收优惠资格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 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
是 2023-12-20 社管局官网公示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

格
是 2020-04-30 2020 年 第 6 号

其他:

 
否    

说明：
1、基金会的住所填写能接收邮件、信件的实际办公场所。
2、年度报告对外公布时将隐藏手机号码信息。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情况

本届理事会成立时间 2023-05-31

章程规定的理事会任期 5

是否按时换届 是

未按时换届原因

无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3）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2023）年（5）月（31）日召开（3）届（12）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09:30

会议地点 广州

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会议议题 第三届理事会换届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 孟维娜、张武娟、何乃柱、蔡景华、杨姗、李西志

未出席理事名单 张凤琼

出席监事名单 侯爱伦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一、孟理事长主持会议并作开场发言 二.张武娟秘书长作第三届理事会和秘书

处工作报告（内容见附件1）。 三.黄康丽作财务工作报告（内容见附件2）

四.侯爱伦作监事工作报告 1、监事工作情况 报告期间，监事根据我国有关法

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的规定，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对基金会的

运营、财务管理等工作进行了监督和检查。通过列席理事会，参与了基金会的

重大决策讨论和方案制定工作，了解基金会的运行状况和财务状况，并对理事

会的履职情况进行了监督，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基金会的规范运作和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2、监事对近几年有关事项的监督情况 （1）基金会运行情

况正常 理事会成员遵循《章程》要求行使职权，在重大问题和决策上注重掌握

行业总体发展情况，工作稳步推进。重大的资金运作，涉及组织发展战略，重

要项目实施等事项中，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未发现理事会、和管理层履职

时有违犯法律、法规的行为。 （2）基金会的财务管理规范 根据《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对基金会财务状况进行监督。由具备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基金会每年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年度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其审计意见是客

观公正的。 财务管理上规范、有序、公开、透明。财务报告真实，财务制度健

全，操作合规，账目清晰。会计无重大遗漏和虚假记载，报表完整，账目清

晰，真实反映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情况稳定良好。 五.武娟秘书长

报告基金会“2023-2025年战略规划”目标。 六.宣读第四届理事、监事留任情

况及新任理事、监事侯选名单 第三届理事会成员，孟维娜、张武娟、蔡景华、

杨姗、李西志继续留任，何乃柱副理事长因工作原因，精力不够不再担任新一

届理事，侯爱伦不再担任监事。 增补文润龙为新一届理事、卢莹为新一届监

事。

表决方式 举手

备注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 ）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2023）年（5）月（31）日召开（4）届（1）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09:30

会议地点 广州

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会议议题 理事会换届选举

出席理事名单 孟维娜、张武娟、蔡景华、杨姗、李西志、文润龙、张凤琼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卢莹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一、选举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1.孟理事长作为创办人，有

着无人可及的行业影响力，理事张武娟提议孟维娜继续担任第四届理事长，会

议以举手表决（7票赞成，0票反对）形式全票通过， 2.经孟维娜理事长提议西

安慧灵总干事蔡景华担任副理事长，会议以举手（7票赞成，0票反对）形式全

票通过。 3.经孟理事长提议，张武娟继续担任秘书长，会议以举手表决（7票

赞成，0票反对）形式全票通过。 二、通过章程修改稿 1.现章程：第三章第十

条规定本基金会理事每届任期3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修改为每届任期

5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2. 现章程第二十二条修改为： 本基金会理

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每届任期5年，连选可以连任。 三、新任理事长、秘

书长、监事就职发言

表决方式 举手

备注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 ）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2023）年（7）月（12）日召开（4）届（2）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09:30

会议地点 线上

召开方式 视频会议

会议议题 基金会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出席理事名单 孟维娜、张武娟、张凤琼、文润龙、李西志、蔡景华、杨珊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卢莹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基金会本年度重大项目财务执行计划： 1.农村项目已进入最后一年，第三、第

四期项目款预计会在6月份到账168.4万元，本年度将分别拨付给安庆、莒县、

万州、洛南各22万元，青海12万元； 2.XIN益佰项目扩展资助长沙、清远、新

余、长春、北京、上海、太原、贵阳、成都、合肥共10地慧灵分别支付项目款5

万元，项目期限3个月，需完成100个个案每人100节的课程；另外本年度需拨付

原执行单位中期项目款广州15万元、重庆和西安分别7.2万元； 3.推广社区化

服务模式项目本年度明确的方向有： 3.1 广州慧灵托养中心用于服务辅具更新

以及营养餐20万元； 3.2 广州慧灵农场心青年农疗活动8.3万元； 3.3社区酒

店式服务试点10万元，定向北京晓更； 3.4麦子烘焙职就未来心青年烘焙实习

计划6万元； 3.5艺术调理10万元； 3.6靓牙秀活动2万元。 4.壹起上“星”

家-中重度心智障碍者社区康复计划将于2023年7月启动，项目总资金129万元，

经过评审确定由13家机构执行，执行金额由各地个案数确定，安庆30万元、北

京3万元、成都7.5万元、大连3万元、甘肃7.5万元、宁夏3万元、杭州7.5万元

、上海3万元、宿迁慧灵3万元、太原4.5万元、万州4.5万元、榆林7.5万元、重

庆40万元；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上年度结余21万元待执行，本项目将在

本年度6月前结项。

表决方式 举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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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3

年
度

列

席
理

事

会
会

议

次
数

任
期

起
止

时
间

2
0
2
3
年

度
在

基
金

会
领

取

的
报

酬
和

补

贴
(
人

民
币

元
)

领
取

报
酬

和
补

贴
事

由

是
否

为

党
政

机

关
、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退

(
离

)

休
干

部

退
(
离

)
休

干
部

是
否

办
理

备
案

手
续

1
卢

莹
女

1
9
7
1
-
1
0
-
1
8

2
0
2
3
-
0
5
-
3

1
3

0
无

否
否

2
 

 
 

 
 

 
 

 
 

3
 

 
 

 
 

 
 

 
 

4
 

 
 

 
 

 
 

 
 

5
 

 
 

 
 

 
 

 
 



*有
/无

此
情

况
：

（
有

）
本

机
构

共
有

专
职

工
作

人
员

（
8）

位
。

（
五

）
专

职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请
填

写
秘

书
长

及
以

下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如
果

理
事

、
监

事
中

有
专

职
在

基
金

会
工

作
，

也
需

填
写

。
）

姓
名

性
别

政
治

面
貌

出
生

日
期

学
历

所
在

部
门

及
职

务
党

组
织

关
系

所
在

党
支

部
名

称

张
武

娟
女

群
众

1
9
6
9
-
0
2
-
0
2

大
专

/
专

科
毕

业
部

门
：

秘
书

处
 
职

务
：

秘
书

长
无

黄
康

丽
女

群
众

1
9
8
5
-
0
8
-
0
3

大
专

/
专

科
毕

业
部

门
：

财
务

部
 
职

务
：

会
计

无

侯
苑

龙
男

群
众

1
9
8
0
-
0
5
-
1
2

大
专

/
专

科
毕

业
部

门
：

行
政

部
 
职

务
：

行
政

助
理

无

李
西

志
男

中
共

党
员

1
9
7
7
-
1
0
-
1
4

本
科

毕
业

部
门

：
行

政
部

 
职

务
：

行
政

经
理

中
共

广
州

市
慧

灵
托

养
中

心
联

和
支

部

委
员

会

区
嘉

欣
女

群
众

1
9
9
4
-
1
0
-
0
9

本
科

毕
业

部
门

：
项

目
部

 
职

务
：

项
目

专
员

无

冯
晓

薇
女

群
众

1
9
8
1
-
0
8
-
2
1

本
科

毕
业

部
门

：
项

目
部

 
职

务
：

项
目

专
员

无

陈
丽

君
女

中
共

党
员

1
9
8
5
-
0
2
-
1
9

本
科

毕
业

部
门

：
服

务
部

 
职

务
：

服
务

经
理

中
共

广
州

麓
景

幼
儿

园
支

部
委

员
会

专
职

工
作

人
员

的
年

平
均

年
工

资
为

：
(
1
2
2
8
7
7
.
6
)
元

说
明

：
平

均
年

工
资

值
为

领
薪

工
作

人
员

工
资

之
和

除
以

领
薪

工
作

人
员

数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有

）
本

机
构

共
有

专
职

工
作

人
员

（
8）

位
。

（
五

）
专

职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请
填

写
秘

书
长

及
以

下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如
果

理
事

、
监

事
中

有
专

职
在

基
金

会
工

作
，

也
需

填
写

。
）

姓
名

性
别

政
治

面
貌

出
生

日
期

学
历

所
在

部
门

及
职

务
党

组
织

关
系

所
在

党
支

部
名

称

许
储

男
群

众
1
9
8
8
-
0
8
-
0
3

大
专

/
专

科
毕

业
部

门
：

项
目

部
 
职

务
：

活
动

经
理

无

 
 

 
 

 
部

门
：

 
 
职

务
：

 
 

 
 

 
 

 
部

门
：

 
 
职

务
：

 
 

 
 

 
 

 
部

门
：

 
 
职

务
：

 
 

 
 

 
 

 
部

门
：

 
 
职

务
：

 
 

 
 

 
 

 
部

门
：

 
 
职

务
：

 
 

 
 

 
 

 
部

门
：

 
 
职

务
：

 
 

专
职

工
作

人
员

的
年

平
均

年
工

资
为

：
(
1
2
2
8
7
7
.
6
)
元

说
明

：
平

均
年

工
资

值
为

领
薪

工
作

人
员

工
资

之
和

除
以

领
薪

工
作

人
员

数
。



（六）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专项基金、分支

(代表)机构、持有

股权的实体机构管

理、内设机构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无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无

内设机构制度 有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秘书长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秘书长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

用合同人数
8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7 养老保险 7 医疗保险 7

工伤保险 7 生育保险 7

奖惩制度 有 业务培训制度 有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志愿者数 1100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资产管理制度 有

人民币开户银行(列出全部开户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工商银行广州麓景路支行 3602076009200186243

工商银行广州麓景路支行 3602076029200246945

   

   

   

   

   

   

   

   



财务和资产管理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全部开户行)
外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工商银行广州环城支行 3602015209201151440（美元）

工商银行广州坏城支行 3602015209201151688（欧元）

工商银行广州坏城支行 360201520920115156（港币）

   

   

   

   

   

   

   

税务登记 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捐赠收据,税务发票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黄康丽 会计 是 有

杨碧霞 出纳 是 有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其他管理制度 无



（七）党建工作情况

是否按照章程示范文本（最新修订）把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有关内容写入社会组织《章程》 是

* 是否建立党组织：否

1、本社会组织党员及群团情况

未成立党组织的
原因

在册党员人数不足

其他原因  

本
社
会
组
织
党
员
及
群
团
情
况

本
社
会
组
织
党
员
情
况

专职工作人
员情况（专
职工作人员
是指与社会
组织签订人
事劳动合同
的人员）说
明：专职工
作人员分为
一般专职工
作人员和社
会组织负责
人中的专职
工作人员

专职工作人
员数量

8 
名

一般专职工作人员
数量

7 
名

负责人中专职工
作人员数量

1 
名

其中党员人
数

2 
名

一般专职工作人员
其中党员数量

2 
名

负责人中专职人
员的党员数量

0 
名

其中党员组
织关系已转
入所在社会
组织或广东
省党群服务
中心党支部
的党员数

0 
名

一般专职工作人员
其中党员组织关系
已转入所在社会组
织或广东省党群服
务中心党支部的党

员数

0 
名

其中负责人中专
职工作人员的党
员组织关系已转
入所在社会组织
或广东省党群服
务中心党支部的

党员数

0 
名

党员总数(专职工作人员党员数与负责人党员数之和) 2 名

35岁以下党员人数 0 名 35-45岁党员人数 1 名

46-60岁党员人数 1 名 60岁以上党员数 0 名

本科及以上学历党员人数 2 名

大学专科及中专学历党员数 0 名 高中及以下学历党员数 0 名

群团
组织
工作

是否成立工会 否 建立工会批准文号 无 工会开展活动次数 0 次

是否成立共青团 否
建立共青团组织批

准文号
无 

团组织开展活动次
数

0 次

是否成立妇女组织 否
建立妇女组织批准

文号
无 

妇女组织开展活动
次数

0 次

党建工作
联系人

姓名 李西志 社会组织职务 行政经理

手机号码 13926198165 微信号码 13926198165 邮箱
994427958@qq.

com

党建工作指导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莫丹宇 18620924190 越秀区登峰街道办事处



*有/无此情况：（有）（八）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修改章程 已办理 2023-07-05

     

     

     

     

     

     

     

     

     

     

     

     

     

     

     

     

     

     

     



（
九

）
分

支
机

构
、

代
表

机
构

、
专

项
基

金
及

内
设

机
构

基
本

情
况

1、
基

本
情

况

分
支

机
构

总
数

（
无

）
个

本
年

度
新

设
（

0
）

个

本
年

度
注

销
（

0
）

个

代
表

机
构

总
数

（
无

）
个

本
年

度
新

设
（

0
）

个

本
年

度
注

销
（

0
）

个

专
项

基
金

总
数

（
无

）
个

本
年

度
新

设
（

0
）

个

本
年

度
注

销
（

0
）

个

内
设

机
构

总
数

（
无

）
个

本
年

度
新

设
（

0
）

个

本
年

度
注

销
（

0
）

个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2、

分
支

机
构

情
况

序
号

名
称

成
立

时
间

负
责

人
住

所
帐

户
性

质

开
户

银
行

和
帐

号

开
户

银
行

帐
号

1
 

 
 

 
 

 
 

2
 

 
 

 
 

 
 

3
 

 
 

 
 

 
 

4
 

 
 

 
 

 
 

5
 

 
 

 
 

 
 

6
 

 
 

 
 

 
 

7
 

 
 

 
 

 
 

8
 

 
 

 
 

 
 

9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3、

代
表

机
构

情
况

序
号

名
称

成
立

时
间

负
责

人
住

所
帐

户
性

质

开
户

银
行

和
帐

号

开
户

银
行

帐
号

1
 

 
 

 
 

 
 

2
 

 
 

 
 

 
 

3
 

 
 

 
 

 
 

4
 

 
 

 
 

 
 

5
 

 
 

 
 

 
 

6
 

 
 

 
 

 
 

7
 

 
 

 
 

 
 

8
 

 
 

 
 

 
 

9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4、

专
项

基
金

情
况

序
号

专
项

基
金

名
称

成
立

时
间

发
起

人
出

资
人

负
责

人
使

用
帐

户
性

质

1
 

 
 

 
 

 

2
 

 
 

 
 

 

3
 

 
 

 
 

 

4
 

 
 

 
 

 

序
号

是
否

成
立

专
项

基
金

管
理

机
构

专
项

基
金

管
理

机
构

人
数

本
年

召
开

会
议

次
数

募
集

资
金

来
源

资
金

的
使

用
是

否
符

合
基

金
会

的
管

理
制

度
和

章
程

开
展

的
公

益

项
目

名
称

1
 

 
 

 
 

 

2
 

 
 

 
 

 

3
 

 
 

 
 

 

4
 

 
 

 
 

 

说
明

：
1、

信
息

公
开

媒
体

是
指

进
行

如
下

公
示

的
媒

体
：

公
布

募
捐

公
告

(包
括

通
过

义
演

、
义

赛
、

义
卖

、
义

展
等

活
动

进
行

募
捐

)
公

布
公

益
资

助
项

目
2、

开
展

的
公

益
项

目
名

称
应

与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主

报
告

中
公

益
项

目
名

称
一

致



*有/无此情况：（无）5、内设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1      

2      

3      

4      

5      

6      

7      

8      

9      

10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7279354.12 39638.8 7318992.92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4826170.8 39638.8 4865809.6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334588.92 0 334588.92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50145.2 39638.8 289784

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4241436.68 0 4241436.68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2453183.32 0 2453183.32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453183.32 0 2453183.32

说明：

1、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元以
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2、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0 0 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三）大额捐赠收入

2023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2023年12月31日前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无）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慧灵（香港）智障人仕服务

有限公司
2254347.84 0

农村心智障碍人士社区化服务试

点、助学助养、推广社区化服务模

式项目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3809122.27 0
壹起上“星”家-中重度心智障碍者社区康复计划、XIN益佰项目-大龄心青年社会融入计划、海洋天堂计划-慧灵网络99联合

筹款+网络能力建设项目、海洋天堂计划-2023年支付宝-心智障碍青年社会融合项目

       

       

       

       

       

       

       

       

       

       

       

       

合计 6063470.11 0

说明：

1、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元以
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2、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四） 支出情况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净资产 3107485.05

本年度总支出 6058137.05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5030087.53

管理费用 962999.17

其他支出 65050.35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

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161.87% 139.47%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5.9%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
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0）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0）

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名称:助学助养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34901.7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414.7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32630

1.17

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对象：残疾人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江苏省,安

徽省,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重庆

市,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

省,青海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项目执行时间:长期，在慧灵(香港)智障人仕服务有限公司以及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

下，为帮助更多贫困智障人士平等享有服务机会，采取“一对一”助学助养，对于想到

服务机构接受服务但又无力承担费用的心智障碍人士，根据其家庭贫困程度资助200-80

0元/人/月。目前主要在广州、北京、西安、重庆、天津、青海、兰州、清远、长沙、

万州、商洛、昆明、大连、宿迁、安庆、成都、新余等29个城市开展资助项目，受助对

象达250多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84963.17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混合

服务对象：残疾人

服务领域：公益事业发展

服务地区：上海市,广东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2、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项目执行时间:19年12月-23年12月，资助方为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目标为三年产品

(新开办慧灵服务点)递增15个以上城市开展:开拓多元的服务产品(包括优化现有产品、

产品的选代等)满足不同需求客户:培养10名专业服务培训师和产品开拓者，并在在全国

5个区域设置产品督导:透过产品规模化发展，侣导社区化服务行业标准化;研究政府政

策，为产品落地区域提供政策解读，争取50%以上的落地机构，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

不低于30%。项目期内完成19个慧灵模式服务点的拓展；项目期间组织了三期培师训的

培训，产生了一支师训团为心智服务行业输出服务技术；产出了一份全国心智行业服务

政策调研报告为政策推行提供一定的研究价值。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推广社区化服务模式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214094.28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26825.77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44278

9.15

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对象：残疾人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吉林省,黑

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湖南省,广

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

川省,贵州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深圳市,大连市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3、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在香港慧灵、捷成公司、广州新侨学校、崔德刚先生等爱心机构和人士的资助下，遵从

慧灵的服务宗旨:推广社区化服务模式得以在全国落地生根，为全国各地心智障碍人士能

就近享受到社区化服务。同时为43个城市的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提供不同主题培训、就业

支持、艺术发展督导等服务支持，直接受益的智障人士达1502人、从业人员459人、志

愿者315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农村心智障碍人士社区化服务试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684093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435100.06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168409

3

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混合

服务对象：残疾人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安徽省,山东省,重庆市,陕西省,青

海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4、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2020年，慧灵成立30周年，30年来在城市深耕大龄心智障碍服务。在30周年之际，慧灵

部署下一阶段战略规划，锐意进取，开拓农村心智障碍服务。希望把城市服务模式复制

到农村，实践、调整，再形成农村服务模式。在香港慧灵的支持下，自2020年开始，农

村项目在山东莒县、陕西洛南、安徽安庆、重庆万州和青海西宁落地，设立5个农村服务

中心，各地分别组建8人/地，共计40人的工作团队。向5地约640名生活在农村的心智障

碍者及其家人开展调研工作，了解到他们在日常照顾、经济情况、政了解方面存在需

求。本项目期限自2020年10月-2023年12月，项目期内为农村心智障碍者提供上门、就

业和日间中心等服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帮心智障碍者回家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82852.44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1000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对象：残疾人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辽

宁省,吉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

省,贵州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5、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本项目在全国27个地方执行，2023年为137名心智障碍者提供380人次的康复训练服务。

本项目的善款支出主要用于心智障碍者的营养餐食、康复治疗服务、社区融合活动等，

提高了心智障碍者的物资福祉、生理福祉和社会融合的生活品质。心智障碍者有机会参

与社会活动、职业技能培训、居家技能训练、艺术调理等，培养心智障碍者的学习兴趣

和意识，增加心智障碍者的自信心和提升社会生活融合能力。此外，有利于缓解家庭照

顾、家庭经济的双重压力，促进家庭亲子关系，共建亲密、和谐的家庭围。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职就未来心青年烘焙实习生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05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0500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对象：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广东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6、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支持心智障碍者平等就业以及培训职业人格素养，在捷成洋行企业管理(广州)有限公

司的资助下，自2022年12月至2023年12月，通过开拓社区团购、组织志活动等，积极做

支持性就业的社区侣导，鼓励更多为人心青年就业创造“无障碍环境”。招募7名心智障

碍人士到麦子烘焙坊实习培训3个月、另外接受其他心智障碍者培训机构的学生实习观

摩，约50人次/周，通过在麦子烘焙的实习观摩，让他们对面包坊有深入的了解和认

识，从而帮助他们进行职业选择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千百计划-千名筹款官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6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0000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运作

服务对象：其他

服务领域：公益事业发展

服务地区：广东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7、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该项目由腾讯公益、腾讯公益基金会和壹基金资助，目的是助力筹款官所在机构提升互

联网筹款等数字化能力。2023年期间，项目提高了受薪人员岗位的稳定性，通过岗位学

习和服务实践，成功开展了互联网筹款工作(如腾讯公益平台项目、腾讯99公益活动

等)，机构的互联网筹款等数字化能力得到有效地提开。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XIN益佰项目-大龄心青年社会融入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666008.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15491.7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混合

服务对象：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北京市,山西省,吉林省,上海市,安

徽省,江西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

省,贵州省,陕西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8、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在深圳市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本项目旨在帮助因经济困难无法走出家门的成年

(14岁以上)心智障碍群体从爱长及TA的梦想和需要出发，支持TA们在个人发展、自我决

策、人际关系、社会融合、情绪福祉、身体福祉、物质福祉等八个领域制定个别化的服

务方案，促进大龄心智障碍人士能走出去、有处去，获得有延续性的康复训练服务，从

而更好的融入社会，项目共为13个城市385名处于经济（照顾）困难的服务对象，提供

了35271个课时的康复融合课程，为20名具备就业潜力的服务对象提供了605次的就业辅

导，支持心青年获得较为完整的职业人格及工作技能等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光大-大龄心青年社会融入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6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6000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对象：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公益事业发展

服务地区：广东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9、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大福快跑”大型公益于2004年发起，意在呼吁企业团体和社会公众在一个快节奏、重

压力、多负担的快餐社会，与心智障碍人士一起，放慢生活节奏，敞开心扉、倡导公益

初心，参与到这项健康时尚的活动中来。20年来，每年在全国包括广州、西安、重庆、

北京、上海等超过30个城市举办，超过10万人参与活动。在光大信托、汇丰银行等众多

机构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慧灵基金会在2023年5月18日--2023年6月20日期间,通过线

上“集善益块走”宣传心智障碍者的融合项目，参与活动总人次5.2万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VCP志愿者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8296.13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运作

服务对象：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广东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0、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在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2023年3月至2024年1月期间，在线上线下组织了45场以上的的

志愿者活动，项目完成率达到129%；活动了吸引了1990人次的志愿者报名参加志愿活

动，完整参与的志愿活动人数达到1007人以上、1410人次以上，项目完成率达到336%；

累计公益时数达到3811.2小时以上，项目完成率达到127%。 VCP项目的为志愿活动提供

了活动执行的支持，为心智障碍人士走进社区，志愿者走近心智障碍人士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壹起上“星”家-中重度心智障碍者社区康复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162149.19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27988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混合

服务对象：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北京市,山西省,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

庆市,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

回族自治区,大连市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1、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2023年8月，在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携手

全国12个城市慧灵（重庆万州、杭州、重庆、成都、榆林、大连、安庆、兰州、宁夏、

上海、宿迁和太原）共同启动了壹起上“星”家中重度心智障人士社区康复计划项目，

为中重度心智障碍人士提供专业的康复训练服务。 截止至2023年12月，项目为180名16

岁以上的心智障碍人士提供了5个月每月20课时，共计18000小时的个案康复训练服务

（机构内），内容包括居家技能训练和社会融合服务，激发他们自我照顾、自主生活的

潜能，培养“我的生活我做主”观念。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蜗牛网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4429.23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08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运作

服务对象：其他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广东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2、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在爱心人士乔佳女士及香港谢太的支持下，开展艺术调理康复课程，于9-11月开展为心

智障碍人士开展艺术调理活动每周1次共14次，艺术排练每月1次/1个节目共3次，艺术

融合活动每月1次共4次，共计339人次受益。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海洋天堂计划-慧灵网络99联合筹款+网络能力建设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70964.58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混合

服务对象：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北京市,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湖

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

庆市,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3、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在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支持下，完成以下目标： 1：借助壹基金联合公益网络平台，

联合慧灵网12家具有代表性的自闭症公益组织，共同完成99联合公益筹款；2：教授智

障人士生活技能及进行技能训练，开展社区融合活动。提升机构、教师和家长的专业能

力，使他们在引导和启迪学生的过程中更具实力。我们将通过督导及参访规划、深入5个

以上高潜机构的走访，以及区域能力建设的推进，来提升整体的机构服务效果。 3：联

合16家以上成员机构，开展孤独症日蓝色行动，推动公众从更多维度、更深层次上关注

和支持孤独症群体助力孤独症群体。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项目名称:海洋天堂计划-2023年支付宝-心智障碍青年社会融合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无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5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混合

服务对象：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公益事业发展

服务地区：广东省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2023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023年度共开展了（1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030087.5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4、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在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本项目旨在帮助因经济困难无法走出家门的成年心

智障碍群体，从家长及TA们的梦想和需要出发，支持TA们在个人发展、自我决策、人际

关系、社会融合、情绪福祉、身体福祉、物质福祉等八个领域制定个别化的服务方案，

促进大龄心智障碍人士能走出去，有处去，获得有延续性的康复训练服务，从而更好的

融入社会。受益群体达140个家庭，本项目将会于2024年执行。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新增募捐方案备案 （0）个

其中：互联网募捐 （0）个

线下异地募捐 （0）个



公开募捐活动明细

公开募捐活动名称 合作方 执行方

无 无 无

     

     

     

     

     

     

     

     

     



3、2023年度开展援藏援疆活动情况
2023年度是否开展援藏援疆活动：（否），本年度开展了（0）项援藏援疆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0)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成效（多选）  

项目内容简述：

 



4-1、2023年度参与“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2023年度是否参与“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否）

（1）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额
人民币(0)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成效（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其中：2023年度是否参与“百社联百村——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否）

（1）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额
人民币(0)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成效（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4-2、2023年度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
2023年度是否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否）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0)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成效（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5、2023年度参与广东省“百城千社万企助就业”工作情况
2023年度是否参与“百城千社万企助就业”活动：（无）

社会组织自身助就业情况 社会组织发动会员企业助就业情况

社会组织自

身提供就业

岗位（个）

社会组织自身

实际接收就业

人数（人）

其中：社会组

织自身实际接

收大学生就业

人数（人）

社会组织

发动会员

企业

（家）

会员企业实

际提供就业

岗位（个）

会员企业实

际接收就业

人数（人）

其中：会员企

业实际接收大

学生就业人数

（人）

0个 0人 0人 0家 0个 0人 0人

填报说明：1.社会组织自身提供就业岗位、接收就业人数，均指2023年度。
2.发动会员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接收就业人数，均指2023年度。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六
）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收
支

明
细

表

项
目

名
称

收
入

支
出

直
接

或
委

托
其

他
组

织
资

助
给

受
益

人
的

款
物

为
提

供
慈

善
服

务
和

实

施
慈

善
项

目
发

生
的

人

员
报

酬
，

志
愿

者
补

贴

和
保

险

使
用

房
屋

、
设

备
，

物

资
发

生
的

相
关

费
用

为
管

理
慈

善
项

目
发

生

的
差

旅
、

物
流

、
交

通
、

会
议

、
培

训
、

审

计
、

评
估

等
费

用

其
他

费
用

总
计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社
区

化
服

务
试

点
1
6
8
4
0
9
3

9
6
0
2
8
0

2
8
8
6
7
1
.
1
7

1
8
1
0
0

1
6
1
7
7
9
.
7
7

6
2
6
9
.
1
2

1
4
3
5
1
0
0
.
0
6

壹
起

上
“

星
”

家
-
中

重
度

心
智

障

碍
者

社
区

康
复

计
划

1
1
6
2
1
4
9
.
1
9

1
1
2
7
9
8
8

0
0

0
0

1
1
2
7
9
8
8

推
广

社
区

化
服

务
模

式
项

目
1
2
1
4
0
9
4
.
2
8

6
6
6
4
0
7
.
5
3

0
0

3
6
0
4
1
8
.
2
4

0
1
0
2
6
8
2
5
.
7
7

 
 

 
 

 
 

 
 

 
 

 
 

 
 

 
 

 
 

 
 

 
 

 
 

 
 

 
 

 
 

 
 

 
 

 
 

 
 

 
 

 
 

 
 

 
 

 
 

合
计

4
0
6
0
3
3
6
.
4
7

2
7
5
4
6
7
5
.
5
3

2
8
8
6
7
1
.
1
7

1
8
1
0
0

5
2
2
1
9
8
.
0
1

6
2
6
9
.
1
2

3
5
8
9
9
1
3
.
8
3

说
明

：
一

、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名

称
应

与
公

益
项

目
开

展
情

况
表

中
项

目
名

称
一

致
；

二
、

满
足

下
列

条
件

之
一

的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应

填
列

上
表

：
1、

该
项

目
的

捐
赠

收
入

超
过

基
金

会
当

年
捐

赠
总

收
入

的
20

%
；

2、
该

项
目

的
支

出
超

过
基

金
会

当
年

总
支

出
的

20
%

；
3、

项
目

持
续

时
间

在
5年

以
上

的
（

包
括

5年
）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有

）
（

七
）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大
额

支
付

对
象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大
额

支
付

对
象

支
付

金
额

（
人

民
币

元
）

占
基

金
会

年
度

公

益
总

支
出

比
例

用
途

1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社

区
化

服
务

试
点

安
庆

市
慧

灵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扶
助

中
心

2
2
0
4
8
0

4
.
4
%

为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者

提
供

上
门

生
活

技
能

培
训

、

清
洁

服
务

以
及

家
庭

支
持

服
务

2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社

区
化

服
务

试
点

重
庆

市
万

州
区

启
智

社

会
服

务
中

心
2
2
0
4
8
0

4
.
4
%

为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者

提
供

上
门

生
活

技
能

培
训

、

清
洁

服
务

以
及

家
庭

支
持

服
务

3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社

区
化

服
务

试
点

莒
县

慧
灵

助
残

服
务

中

心
2
2
0
4
8
0

4
.
4
%

为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者

提
供

上
门

生
活

技
能

培
训

、

清
洁

服
务

以
及

家
庭

支
持

服
务

4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社

区
化

服
务

试
点

洛
南

县
慧

灵
助

残
服

务

中
心

2
2
0
4
8
0

4
.
4
%

为
农

村
心

智
障

碍
者

提
供

上
门

生
活

技
能

培
训

、

清
洁

服
务

以
及

家
庭

支
持

服
务

5
壹

起
上

“
星

”
家

-
中

重
度

心
智

障
碍

者
社

区
康

复
计

划

重
庆

市
沙

坪
坝

区
慧

灵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中
心

4
1
9
2
2
0

8
.
3
%

为
心

智
障

碍
者

提
供

居
家

技
能

训
练

和
社

会
融

合

服
务

，
激

发
他

们
自

我
照

顾
、

自
主

生
活

的
潜

能
，

培
养

“
我

的
生

活
我

做
主

”
观

念
。

6
壹

起
上

“
星

”
家

-
中

重
度

心
智

障
碍

者
社

区
康

复
计

划

安
庆

市
慧

灵
心

智
障

碍

人
士

扶
助

中
心

2
6
1
9
3
6

5
.
2
%

为
心

智
障

碍
者

提
供

居
家

技
能

训
练

和
社

会
融

合

服
务

，
激

发
他

们
自

我
照

顾
、

自
主

生
活

的
潜

能
，

培
养

“
我

的
生

活
我

做
主

”
观

念
。

7
推

广
社

区
化

服
务

模
式

项
目

广
州

市
慧

灵
托

养
中

心
1
9
8
8
3
5
.
4
8

3
.
9
5
%

托
养

中
心

服
务

辅
具

更
新

以
及

学
员

营
养

补
充

8
 

 
 

 
 

9
 

 
 

 
 

合
计

1
7
6
1
9
1
1
.
4
8

3
5
.
0
5
%

说
明

：
基

金
会

向
某

交
易

方
支

付
金

额
占

一
个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支
出

5%
以

上
的

，
该

交
易

方
为

该
项

目
的

大
额

支
付

对
象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八

）
慈

善
信

托
情

况

20
23

 年
共

参
与

（
0）

单
慈

善
信

托
。

其
中

，
本

慈
善

组
织

作
为

委
托

人
运

营
（

0）
单

慈
善

信
托

，
作

为
委

托
人

设
立

（
0）

单
慈

善
信

托
。

1、
本

组
织

作
为

受
委

托
人

运
营

的
慈

善
信

托

慈
善

信
托

名
称

慈
善

信
托

目
的

委
托

人
共

同
受

托
人

（
如

有
）

监
察

人

（
如

有
）

合
同

规
模

本
年

度
保

值
增

值
收

益

本
年

度
新

增
委

托
规

模

本
年

度
公

益
性

支
出

年
度

信
托

财
产

实
际

规
模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2、

本
组

织
作

为
委

托
人

设
立

的
慈

善
信

托

慈
善

信
托

名
称

慈
善

信
托

目
的

其
他

委
托

人

（
如

有
）

受
托

人

（
如

有
多

个
受

托
人

，
均

需
列

出
）

监
察

人

（
如

有
）

合
同

规
模

本
年

度
拨

付
给

该
慈

善
信

托
的

财
产

规
模

累
计

拨
付

给
该

慈
善

信
托

的
财

产
总

规
模

该
慈

善
信

托
本

年
度

收
入

该
慈

善
信

托
本

年
度

支
出

年
底

信
托

财

产
实

际
规

模

 
 

 
 

 
 

 
 

 
 

 

 
 

 
 

 
 

 
 

 
 

 

 
 

 
 

 
 

 
 

 
 

 

 
 

 
 

 
 

 
 

 
 

 

 
 

 
 

 
 

 
 

 
 

 

 
 

 
 

 
 

 
 

 
 

 

 
 

 
 

 
 

 
 

 
 

 



（
九

）
关

联
方

关
系

及
其

交
易

1、
基

金
会

的
关

联
方

关
联

方
与

基
金

会
的

关
系

广
州

市
慧

灵
托

养
中

心
发

起
人

 
 

 
 

 
 

 
 

 
 

 
 

 
 

 
 

 
 

说
明
：

下
拉
框
选
项
：
关
联
方
包
括
发
起
人
、
主
要
捐
赠
人
、
理
事
主
要
来
源
单
位
、
投
资
的
被
投
资
方
、
其
他
与
基
金
会
存
在
控
制
共
同
控
制
或
者
重
大
影
响
关
系
的
个
人
、
其
他
与
基
金

会
存
在
控
制
共
同
控
制
或
者
重
大
影
响
关
系
的
组
织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基
金

会
与

关
联

方
交

易

关
联

方
基

金
会

向
关

联
方

出
售

产
品

和
提

供
劳

务
基

金
会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产
品

和
购

买
服

务

本
年

发
生

额
余

额
本

年
发

生
额

余
额

广
州

市
慧

灵
托

养
中

心
0

0
0

0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3、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5、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其他应付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编制单位： 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 2023年12月31日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2411785.35 5100742.8 短期借款 61 0 0

其中：现金 1-1 423.97 40.47        

银行存款 1-2 2411361.38 5100702.33        

短期投资 2 312657.52 0 应付款项 62 210000 210000

应收款项 3 211100 178512 应付工资 63 0 0

预付账款 4 7918 0 应交税金 65 1104.83 1072.04

存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6965 0

待摊费用 9 0 0 预提费用 71 0 0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负债
74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2943460.87 5279254.8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218069.83 211072.04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190000 190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190000 19000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 0

固定资产原价 31 489146.81 500853.8        

减：累计折旧 32 347002.8 465093.24
受托代理负

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142144.01 35760.56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853.64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218069.83 211925.68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142144.01 35760.56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49950 85666.68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

产
101 2099581.93 2286355.99

受托代理资

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007903.12 3092400.37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3107485.05 5378756.36

               

资产总计 60 3325554.88 5590682.04
负债和净资产

总计
120 3325554.88 5590682.04



编制单位： 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 2023年度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二）业务活动表

项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

捐款收入
1 211796.27 4299107.39 4510903.66 462165.89 6856827.03 7318992.92

会费收入 2 0 0 0 0 0 0

提供服务收入 3 0 0 0 0 0 0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 0 0 0

政府补助收入 5 4470.29 0 4470.29 0 0 0

投资收益 6 0 0 0 31219.91 0 31219.91

其他收入 9 285755.31 0 285755.31 978989.51 0 978989.51

收入合计 11 502021.87 4299107.39 4801129.26 1472375.31 6856827.03 8329202.34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5083740.72 0 5083740.72 5030087.53 0 5030087.53

（二）管理费用 21 548086.56 0 548086.56 962999.17 0 962999.17

（三）筹资费用 24 87321.39 0 87321.39 65050.35 0 65050.35

（四）其他费用 28 0 0 0 0 0 0

费用合计 35 5719148.67 0 5719148.67 6058137.05 0 6058137.0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4066969.93

-4066969.9

3
0 4677124.49

-4677124.4

9
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

列）

45
-1150156.8

7
232137.46 -918019.41 91362.75 2179702.54 2271065.29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编制单位： 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 2023年度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三）现金流量表

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7358727.92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940255.82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5400.01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33937.71

现金流入小计 13 8338321.46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4570987.32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241797.97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10221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4550.8

现金流出小计 23 5929546.09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408775.3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312657.52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31219.91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343877.43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63695.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63695.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280182.0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2688957.45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四
）

应
收

款
项

及
客

户
1、

应
收

款
项

账
龄

账
龄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账
面

余
额

坏
账

准
备

账
面

价
值

账
面

余
额

坏
账

准
备

账
面

价
值

1
年

以
内

4
6
7
0
0

0
4
6
7
0
0

1
4
1
1
2

0
1
4
1
1
2

1
-
2
年

1
4
4
0
0

0
1
4
4
0
0

0
0

0

2
-
3
年

1
5
0
0
0
0

0
1
5
0
0
0
0

1
4
4
0
0

0
1
4
4
0
0

3
年

以
上

0
0

0
1
5
0
0
0
0

0
1
5
0
0
0
0

合
计

2
1
1
1
0
0

0
2
1
1
1
0
0

1
7
8
5
1
2

0
1
7
8
5
1
2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应
收

款
项

客
户

序
号

客
户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欠
款

时
间

欠
款

原
因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1
大

连
金

州
新

区
慧

灵
心

智
障

碍
照

料
站

1
5
0
0
0
0

7
1

1
5
0
0
0
0

8
4

2
0
2
1
-
0
1
-
0
5

项
目

执
行

借
款

2
沙

河
兆

联
经

济
发

展
公

司
1
4
4
0
0

7
2
8
5
1
2

1
6

2
0
2
1
-
1
2
-
3
1

办
公

室
租

赁
押

金

3
捷

成
洋

行
企

业
管

理
(
广

州
)
有

限
公

司
4
6
7
0
0

2
2

0
0

2
0
2
2
-
1
2

职
就

未
来

项
目

款
已

开

票
未

付
款

4
 

 
 

 
 

 
 

5
 

 
 

 
 

 
 

合
计

2
1
1
1
0
0

1
0
0
%

1
7
8
5
1
2

1
0
0
%

—
—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五
）

预
付

账
款

及
客

户
1、

预
付

账
款

账
龄

账
龄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账
面

余
额

坏
账

准
备

账
面

价
值

账
面

余
额

坏
账

准
备

账
面

价
值

1
年

以
内

7
9
1
8

0
7
9
1
8

0
0

0

1
-
2
年

 
 

 
 

 
 

2
-
3
年

 
 

 
 

 
 

3
年

以
上

 
 

 
 

 
 

合
计

7
9
1
8

0
7
9
1
8

0
0

0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预
付

账
款

客
户

序
号

客
户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欠
款

时
间

欠
款

原
因

账
面

余
额

占
预

付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账
面

余
额

占
预

付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1
广

州
汇

邦
文

化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7
9
1
8

1
0
0

0
0

2
0
2
2
-
1
2
-
2
9

项
目

执
行

场
地

需
要

租
用

场
地

，
支

付
场

地
使

用
订

金

2
 

 
 

 
 

 
 

3
 

 
 

 
 

 
 

4
 

 
 

 
 

 
 

5
 

 
 

 
 

 
 

6
 

 
 

 
 

 
 

7
 

 
 

 
 

 
 

8
 

 
 

 
 

 
 

9
 

 
 

 
 

 
 

1
0

 
 

 
 

 
 

 

合
计

7
9
1
8

1
0
0
%

0
0
%

—
—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六
）

应
付

款
项

及
客

户

项
目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本
年

增
加

额
本

年
减

少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客
户

名
称

北
京

家
合

代
持

股
款

项
8
0
0
0
0

0
0

8
0
0
0
0

陕
西

慧
灵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中
心

武
汉

慧
灵

筹
建

项
目

款
5
0
0
0
0

0
0

5
0
0
0
0

甄
健

雄

北
京

家
合

代
持

股
款

项
5
0
0
0
0

0
0

5
0
0
0
0

重
庆

市
渝

中
区

慧
灵

职
业

康
复

训
练

中
心

北
京

家
合

代
持

股
款

项
3
0
0
0
0

0
0

3
0
0
0
0

广
州

市
慧

灵
托

养
中

心

 
 

 
 

 
 

 
 

 
 

 
 

 
 

 
 

 
 

 
 

 
 

 
 

 
 

 
 

 
 

 
 

 
 

 
 

 
 

 
 

 
 

 
 

 
 

 
 

 
 

 
 

 
 

 
 

 
 

 
 

合
计

2
1
0
0
0
0

0
0

2
1
0
0
0
0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七
）

预
收

账
款

及
客

户

项
目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本
年

增
加

额
本

年
减

少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客
户

名
称

项
目

管
理

费
6
9
6
5

0
6
9
6
5

0
兰

州
慧

灵
智

障
人

士
服

务
中

心

 
 

 
 

 
 

 
 

 
 

 
 

 
 

 
 

 
 

 
 

 
 

 
 

 
 

 
 

 
 

 
 

 
 

 
 

 
 

 
 

 
 

 
 

 
 

 
 

 
 

 
 

 
 

 
 

 
 

 
 

 
 

 
 

 
 

 
 

 
 

 
 

 
 

 
 

 
 

 
 

 
 

 
 

合
计

6
9
6
5

0
6
9
6
5

0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23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 否

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二）评估情况

1、是否参加评估 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

2、已通过评估，
评估等级为

3A 有效期
自2023-09-15至

2028-09-15

（三）行政处罚情况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1        

2        

3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六

、
保

值
增

值
投

资
活

动
情

况
（

一
）

购
买

资
产

管
理

产
品

情
况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序
号

购
买

的
资

产
管

理
产

品
名

称
购

买
金

额
投

资
期

限
当

年
实

际
收

益
金

额
当

年
实

际
收

回
金

额
期

末
余

额

1
 

 
 

 
 

 

2
 

 
 

 
 

 

3
 

 
 

 
 

 

4
 

 
 

 
 

 

5
 

 
 

 
 

 



*有
/无

此
情

况
：

（
有

）
（

二
）

持
有

股
权

的
实

体
情

况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序
号

实
体

名
称

设
立

时
间

法
定

代
表

人
登

记
类

型

与
本

组
织

宗

旨

业
务

关
系

被
投

资
实

体

注
册

资
金

认
缴

注
册

资
金

本
组

织

出
资

额

持
股

比
例

1
北

京
慧

灵
家

合
社

区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
0
2
2
-
0
6
-
0
7

韦
寒

寒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推

广
社

区
化

服
务

模
式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9
0
0
0
0

1
9
%

2
 

 
 

 
 

 
 

 
 

3
 

 
 

 
 

 
 

 
 

4
 

 
 

 
 

 
 

 
 

序
号

出
资

额
占

本
组

织
总

资
产

的
比

例

股
权

取
得

时
间

全
体

投
资

人

与
基

金
会

的
关

系
核

算
方

法
期

初
股

份
数

期
初

市
值

（
估

值
）

本
期

股
份

增
、

减
情

况

期
末

市
值

（
估

值
）

期
间

分
红

情

况

及
红

利
金

额

1
3
%

2
0
2
2
-
0
5
-
0
5

非
控

制
成

本
法

0
0

0
0

0

2
 

 
 

 
 

 
 

 
 

3
 

 
 

 
 

 
 

 
 

4
 

 
 

 
 

 
 

 
 

说
明

：
1、

控
制

是
指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的
持

股
比

例
在

50
%

以
上

且
有

权
决

定
其

财
务

和
经

营
政

策
，

投
资

企
业

能
够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实
施

控
制

的
，

被
投

资
单

位
为

其
子

公
司

。
2、

非
控

制
是

指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的

持
股

比
例

在
20

%
以

下
且

无
权

决
定

其
财

务
和

经
营

政
策

。
3、

共
同

控
制

是
指

是
指

按
照

合
同

约
定

对
某

项
经

济
活

动
所

共
有

的
控

制
，

仅
在

与
该

项
经

济
活

动
相

关
的

重
要

财
务

和
生

产
经

营
决

策
需

要
分

享
控

制
权

的
投

资
方

一
致

同
意

时
存

在
。

投
资

企
业

与
其

他
方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实
施

共
同

控
制

的
，

被
投

资
单

位
为

其
合

营
企

业
。

4、
重

大
影

响
是

指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的

持
股

比
例

在
20

%
－

50
%

之
间

且
对

一
个

企
业

的
财

务
和

经
营

政
策

有
参

与
决

策
的

权
利

，
但

并
不

能
够

控
制

或
者

与
其

他
方

一
起

共
同

控
制

这
些

政
策

的
制

定
。

投
资

企
业

能
够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施
加

重
大

影
响

的
，

被
投

资
单

位
为

其
联

营
企

业
。

5、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无

控
制

、
无

共
同

控
制

且
无

重
大

影
响

的
，

长
期

投
资

按
成

本
法

核
算

；
若

对
被

投
资

单
位

具
有

控
制

、
共

同
控

制
或

重
大

影
响

的
，

长
期

投
资

按
权

益
法

核
算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三
）

委
托

投
资

情
况

（
是

指
将

财
产

委
托

给
受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监
管

的
机

构
进

行
投

资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序 号
受

托
机

构

受
托

人
是

否
有

资
质

在
中

国
境

内
从

事
投

资
管

理
业

务

委
托

金
额

委
托

期
限

投
资

方
向

风
控

措
施

资
产

配
置

方
式

及
比

例

投
资

期
限

收
益

确
定

方
式

当
年

实
际

收
益

金
额

当
年

实
际

收
回

金
额

1
 

 
 

 
 

 
 

 
 

 
 

2
 

 
 

 
 

 
 

 
 

 
 

3
 

 
 

 
 

 
 

 
 

 
 

4
 

 
 

 
 

 
 

 
 

 
 

5
 

 
 

 
 

 
 

 
 

 
 

6
 

 
 

 
 

 
 

 
 

 
 

7
 

 
 

 
 

 
 

 
 

 
 

8
 

 
 

 
 

 
 

 
 

 
 

9
 

 
 

 
 

 
 

 
 

 
 

1
0

 
 

 
 

 
 

 
 

 
 

 

合
计

 
 

 



附
件

上
传

若
有

委
托

投
资

情
况

，
请

上
传

相
应

的
理

事
会

或
常

务
理

事
会

会
议

纪
要

扫
描

件
，

若
无

会
议

纪
要

，
请

上
传

法
人

签
字

和
盖

具
公

章
的

情
况

说
明

。

选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

R
A
R

无
上

传
文

件



（四）其他投资情况
无



七、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

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

义务

是

信息公开 是否已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国）公开

年度工作报告 是

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 是

信息公开制度 是

项目管理制度 是

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是

重大资产变动 是

重大投资 否

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 否

关联交易行为 是



八、监事意见

监事姓名 卢莹

意见 同意

签名 日期 2024-04-24

监事姓名  

意见  

签名 日期  

监事姓名  

意见  

签名 日期  

监事姓名  

意见  

签名 日期  

说明：请将本页表格打印后，交由监事亲笔签字，再上传至附件。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十、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2023年度报告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审

查

意

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广东省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审查意见：

 

经办人：

（印鉴）

年  月  日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十

一
、

涉
外

活
动

情
况

（
一

）
基

本
信

息

港
澳

台
及

外
籍

人
员

在
本

单
位

工
作

情
况

负
责

人
理

事
分

支
（

代
表

）
机

构
负

责
人

工
作

人
员

会
员

志
愿

者

 
 

 
 

 
 

注
：

负
责

人
包

括
理

事
长

（
会

长
）

，
副

理
事

长
（

副
会

长
）

，
秘

书
长

（
校

长
，

院
长

等
）

。

本
年

度
参

加
国

际
会

议
情

况
共

计
参

加
(
 

)
次

，
其

中
，

主
办

（
联

合
主

办
）

承
办

（
联

合
承

办
）

参
与

(
 

)
次

(
 

)
次

(
 

)
次

本
年

度
出

国
（

境
）

情
况

组
织

或
者

参
与

出
访

团
组

共
计

(
 

)
个

，
本

单
位

共
计

(
 

)
人

次
出

访
。

举
办

外
文

网
站

是
否

举
办

：
(
 

)
,
外

文
网

站
数

量
：

(
 

)
个

，
外

文
网

站
使

用
的

语
言

：
(
无

)

举
办

外
文

刊
物

是
否

举
办

：
(
 

)
,
外

文
刊

物
数

量
：

(
 

)
个

，
外

文
刊

物
使

用
的

语
言

：
(
无

)



（
二

）
在

境
外

设
立

机
构

情
况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所
在

国
家

（
地

区
）

机
构

类
型

设
立

时
间

工
作

对
象

和
内

容
外

派
工

作
人

员
人

数

1
 

 
 

 
 

 

2
 

 
 

 
 

 

3
 

 
 

 
 

 

4
 

 
 

 
 

 

5
 

 
 

 
 

 

注
：

1.
本

栏
目

统
计

本
单

位
截

止
20

23
年

底
建

立
的

所
有

境
外

机
构

。
2.

机
构

类
型

包
括

：
分

支
机

构
（

代
表

机
构

）
、

法
人

实
体

机
构

、
其

他
。



（
三

）
对

外
交

流
项

目
（

含
分

支
、

代
表

机
构

开
展

的
合

作
项

目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境
外

合
作

方
项

目
资

金
(
人

民
币

元
)

项
目

形
式

实
施

国
家

（
地

区
）

项
目

活
动

简
介

组
织

类
型

所
在

国
家

（
地

区
）

境
外

合
作

方
中

方
外

方

1
 

 
 

 
 

 
 

 
 

2
 

 
 

 
 

 
 

 
 

3
 

 
 

 
 

 
 

 
 

4
 

 
 

 
 

 
 

 
 

5
 

 
 

 
 

 
 

 
 



（
四

）
参

加
国

际
组

织
（

含
分

支
、

代
表

机
构

参
加

的
境

外
组

织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序
号

国
际

组
织

名
称

（
中

、
英

文
全

称
）

国
际

组
织

类
型

参
加

时
间

缴
纳

会
费

数
额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年

）
担

任
职

务
或

获
得

资
格

情
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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